
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農業局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年10月13日
發文字號：林產字第114244078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署彙編「獎勵輔導造林計畫工作手冊」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

一、旨揭手冊彙整獎勵輔導造林相關法規、流程圖、申請表單、

常見問答、以及造林撫育業者與專家學者等資料，供各單位

承辦同仁辦理獎勵輔導造林相關作業時參考使用。

二、手冊電子檔如附件，並已登載於「獎勵輔導造林資訊系統」

（網址：https://reforest.forest.gov.tw/）「造林法規

－檔案下載」項下，請各單位自行下載列印參閱。

正本：宜蘭縣樹藝景觀所、宜蘭縣原住民事務所、基隆市政府、臺北市政府、新北市政
府農業局、新北市政府原住民族行政局、桃園市政府農業局、桃園市政府原住民
族行政局、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農業處、新竹縣政府原住民族行政處、苗栗
縣政府農業處、苗栗縣政府原住民族及族群發展處、臺中市政府農業局、臺中市
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、彰化縣政府農業處、南投縣政府農業處、南投縣政府
原住民族行政處、雲林縣政府農業處、嘉義縣政府農業處、嘉義縣政府民政處、
臺南市政府農業局、高雄市政府農業局、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、屏東縣
政府農業處、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、臺東縣政府農業處、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行
政處、花蓮縣政府農業處、花蓮縣政府原住民行政處、國立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
農學院實驗林管理處、本署各地區分署

副本：本署森林產業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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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年限：

第1頁 共1頁

農業部林業及自然保育署 函

地址：100024臺北市中正區杭州南路一段
2號

聯絡人：蔣麗雪
電話：(02)2351-5441 #814
傳真電話：(02)2351-8524
電子信箱：m2082@forest.gov.tw

農業局 11410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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